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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中文姓名）已詳讀簡章規定，本人身分資格及學歷資格均符合相關規

定，茲提供相關身分證明及學歷證件作審查使用，且本人繳交報名及審查資料，內容皆屬實，經審

查後如有以下情形，本人同意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止應符合相關資格規定，否則由貴校撤銷錄取資

格。 

 

1.僑生申請時未符合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第二條有關「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」及第

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規定。 

 

2.港澳生申請時尚未符合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」第二條有關「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六

年以上」及第三條所定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期間之規定。 

 

3.港澳生同意於錄取報到後之身分資格符合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」第四條有關「未持有英國國民

（海外）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，或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

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」之規定。 

 

此致 

實踐大學 

 

 

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務必親自簽名) 

護照號碼： 

國別或地區別： 

聯絡電話：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 

  

附件一 


